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學習載具管理規定： 111 /8/23 

1. 本借用規定依新北教研資字第 1111533763 號函擬定。 

2. 學校平板為公用教學設備，請以教學或公務用途做使用。 

3. 借用人因使用或管理不當，致設備發生損壞或遺失，借用人須負擔維修或

賠償責任，賠償同廠牌同等級品。 

4. 設備借用完畢請將個人帳號、紀錄等機敏資訊登出或刪除，以免後續借用

人員留存及使用。 

5. 學校平板上的設定、App 安裝均由資訊組統一管理，切勿任意重置，若有

教學上所需之 App，請告知資訊組派送安裝。 

6. 使用平板時，應遵守本校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智慧財產權

相關法律規定。教師具有督導學生正確使用平板及保管之責任，勿讓學生

任意上網玩遊戲、看影片 聊天違反兒少上網安全規定、或隨意拍照、錄影

侵犯他人隱私。更進一步規範事項請參閱本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規範。 

7. 學生平板可至各年級平板保管班級借用，借用老師需在借用簿寫明數量、

使用節數及親自簽名，並按時歸還。 

8. 平板借用數量多時可含充電車一起運送，若差遣學生協助搬運平板時，教

師需注意其安全，需在旁督導。 

9. 借用學生平板之教師請依照平板編號及學生座號來發放平板，採固定使

用，以便事後追查。如遇異常或其他意外狀況，借用人應通知原借出單位

或資訊組。 

10. 智慧教室的平板以在教室內使用為原則，教師在線上登記借用智慧教室，

帶學生到教室後，可使用教室內的登記簿借用平板及向教學組借用鑰匙，

使用完後請自行依平板編號放回充電車及上鎖。 

 

111 學年第九週行事曆補充說明上述第 4 條帳號密碼登出與刪除操

作事項(111/10/21) 

因學校平板為公用設備，容易產生帳號密碼遺留在 app 或瀏覽器內而被盜用的

情形，為了教育學生正確地保護自己的帳號密碼及安全使用網路的習慣，請各

位老師務必教導與協助學生遵守下列事項: 

1. 學生以瀏覽器或 Apps  登入各學習平台時，切勿選擇記住帳號與密

碼，這會有帳號遭到盜用的風險，最好以瀏覽器的無痕模式或私密瀏

覽的方式登入，登出及關閉瀏覽器時，該台平板登入與瀏覽的紀錄就

會自動消失。 

2. 以公用的載具設備使用任何平台完畢後，務必交待學生一定要登出自

己的帳號，並檢查該平板是否已記住自己的帳號密碼而無法登出，養

https://www.mjes.ntpc.edu.tw/p/405-1000-2350,c122.php
http://www.mjes.ntpc.edu.tw/p/405-1000-4168,c123.php


成保護自己帳號密碼的習慣。若發現瀏覽器或 Apps 上已經記住某學

生的帳號或密碼時，請老師務必協助學生刪除。 

3. 請老師加強宣導，學生若發現平板上有他人的帳號或密碼時沒有刪除

時，切勿以他人的帳號登入進行發言或活動，這會觸犯了刑法第三百

五十八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罪。應請老師協助登出或刪除該帳

號。 

4. 若學生發現自己的帳號密碼可能被已經盜用，導師可以在校務行政系

統的「學生帳號管理模組」，協助學生還原密碼，並讓學生在校務行

政系統中重新設定自己的密碼。 

 


